
報 告 單 位：資訊處

日 期：10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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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6年度第3次會議



議 程

�主席致詞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及「民間需求回應
說明」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
推動成果」

（三）彙整報告政府資料開放相關法規函頒修訂情形

�臨時動議

�主席致詞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及「民間需求回應
說明」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
推動成果」

（三）彙整報告政府資料開放相關法規函頒修訂情形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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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陸、上

次會議

決議事

項辦理

情形

１、 開放資料內容應不限於資訊系統產

出之資料集，文書資料亦可作為開

放資料集來源，請檢察司再研議是

否可增加開放資料數量(如：研究

報告)

一、刻正辦理新增司

法改革資料集及

檢察司新聞稿資

料集。

二、後續檢察司將持

續研議增加開放

資料集。

繼續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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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柒、報

告事項

（一）「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

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

明」。

1、有關民眾建議新增資恐防制法公告制

裁名單欄位乙事，請檢察司與調查局

再共同研議調整回復民眾內容，須讓

民眾清楚瞭解目前本部公開於網站上

之公告制裁名單網頁瀏覽路徑外，並

請適度在網頁上標示清楚公告制裁名

單資料來源（如聯合國），俾利民眾

了解該資料之公布來源。

一、檢察司已與調查

局協調研議適當

回復內容，將使

民眾清楚瞭解目

前本部公開於網

站上之公告制裁

名單網頁瀏覽路

徑，目前簽核中。

二、本部調查局已在

網頁上標示清楚

公告制裁名單資

料來源。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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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jib.gov.tw/ml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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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柒、報

告事項

（一）「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

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

明」。

２、有關本部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

網頁，因業務主管權責有別，請檢察

司再研議如何在專區網頁上予以區別。

檢察司為使主管權責

有別，已重新規劃洗

錢防制、打擊資恐兩

網頁架構，並再增加

律師專區，以使網站

功能更為完善。

解除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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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j.gov.tw/mp8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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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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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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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柒、報

告事項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

果」。

１、請檢察司及綜合規劃司再研議辦理

本部司法改革專區資料同步開放於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作法，以增加

本部業務能見度。

此部分業經檢察司司長

與綜合規劃司司長會商

結果，由檢察司負責辦

理本部司法改革專區資

料同步開放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之相關事宜，

目前檢察司刻正辦理同

步開放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

繼續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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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柒、報

告事項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２、有關委員對於本部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

資料公開所提之建議事項，請資訊處必要

時可提列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進行討

論，以作為後續法規資料公開改進之參考。

黃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可參照立法院法律系統法規條文排

版不要受32字斷行限制，並可增加不
同資料開放格式（如：json）、公開
行政規則及相關立法歷程，以增進學
者使用上之便利性，以及可將個別法
規獨立為單一檔案，以提升使用者便
利性。

說明如后 解除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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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106年8月29日全國法規資料庫專案管理會議研商結果

經評估為改變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32字固定斷行排版作法
需將所有法規內容重新整編並修正資料庫結構
（所需經費428萬5仟餘元)
基於成本效益考量，且目前使用者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
法規資料版面編排方式，並不會造成使用者誤解法規編排格式
爰決議暫不調整維持現狀

委員建議：不要受32字斷行限制

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資料開放格式已符合國發會XML格式
未來功能增修時將再評估是否增加不同資料開放格式(如:JSON)

委員建議：增加不同資料開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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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106年8月29日全國法規資料庫專案管理會議研商結果

� 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收錄範圍並未涵蓋行政規則
� 相關立法歷程：已公開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法規資料集內

的法規沿革內容欄位

委員建議：公開行政規則及相關立法歷程

考量服務對象差異：
� 全國法規資料庫已將所有中英文法規資料，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公開，提供機器可讀方式，以便利民間加值運用
� 另為便利一般民眾下載法規，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已於

103年1月起提供單筆法規下載功能

委員建議：將個別法規獨立為單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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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柒、報

告事項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２、有關委員對於本部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

資料公開所提之建議事項，請資訊處必要

時可提列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進行討

論，以作為後續法規資料公開改進之參考。

黃委員建議事項：
(2)針對全國法規資料庫釋出之開放資料集，

就所使用之開放授權條款，應有助於
資料開放。

全國法規資料庫授

權條款已於106年7

月26日改用「政府

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第1版」。

解除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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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柒、報

告事項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３、請資訊處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資料開放

品質提升政策，提醒各機關(單位)持續增

加或更新本部開放資料，並配合辦理相關

教育訓練，協助各機關(單位)逐步提升本

部開放資料品質。

本處已於106年8月

2日辦理「法務部

政府資料品質提升

教育訓練」，並提

供操作手冊、FAQ

問答集等協助各機

關(單位)提升資料

開放品質。

解除列管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請各機關(單位)除預決算資料集外於106年11月15日前完成改善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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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業務系統資料集
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10點，略以「應
按開會頻率檢視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
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法規疑義者，應會
同機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
；涉機關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
程，定期追蹤列管；涉跨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
政院諮詢小組」規定辦理。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業務系統資料集盤點最新
結果」及106年7月至106年9月份「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辦理情形，俾利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應說明之適
切性。

-17-

說明



資料盤點表-分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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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級 分級說明

甲類
為開放資料，指以開放格式提供，且以無償
方式、不可撤回，並得再轉授權方式授權利
用為原則者

乙類

為有限度利用資料，指以開放格式提供，且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有償提供。
2. 保留撤回權。
3. 其他限制條件授權利用。

丙類
為不開放資料，指依法律規定不得開放、因
資料敏感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各機關首長
核可不予開放者。



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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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級 數量 備註
甲類 30

乙類 0

� 「全國法規資料庫資料集」已改用「政府資料
開放授權條款-第1版」授權。

丙類 67

�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1至7款

�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3項

� 檔案法第18條第2、5款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條第3項及第18條第1項

� 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4條、
第10條規定

� 洗錢防制法第13條第1項

合計 97

1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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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7月5日

法 務
部(資
訊處)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條 文
與沿革

建議開放的欄位：
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中各項法規現行
條文、修訂記錄、歷史沿革、立法歷
程等資料以純文字或 XML/HTML 格式
供民眾下載。若因人力有限，提供現
有資料庫之 SQL Dump 亦可。
建議原因：
隨著網路的興起，公民在立法或修法
過程中得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若能
取得相關資料，民眾可以交叉分析各
項法規（甚至是行政院、立法阮、或
個人草擬之法案），亦能簡化民眾引
述條文的流程，進而增進社會大眾對
法律條文的理解。
另依據著作權法第九條「法律條文」
本身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之標的，而
現有網站有標註「著作權所有，請勿
任意傳載本網站內容」，希望亦可透
過 貴平台釐清相關資料的使用條款

106年
7 月 12
日

本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已於
102年7月即新增『公開資料下載』
專區服務，提供使用者中、英文法
規命令及歷史法規命令之公開資料
下載服務，所提供下載之檔案格式
為符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規定之公
開資料下載檔案格式 XML，提供下
載之內容包含法規全文、生效或異
動日期及法規沿革...等資訊，並
定期更新維護；

另台端所提及全國法規資料庫入
口網之法規資料著作權宣示文字乙
事，本部已於106年7月7日刪除網
站上原著作權宣示之相關文字內容，
另新增『資料開放宣告』，將全國
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資料開放範圍
定義為網站所刊載之『最新法規訊
息』及法規資料，以無償、非專屬，
得再授權之方式提供公眾使用。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資料集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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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資料集
名稱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7月15
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檢察署

臺灣高
雄地方
法院檢
察署偵
查終結
公告

偵 結 內
容 是 公
示 資 料
嗎

本人前因事件提告某人，後經偵結，被告獲
不起訴，然近日被告卻因個人恩怨，竟於大
樓電梯內逕自張貼「不起訴處分書內容」，
並語多漫罵之詞，認檢察官替他打臉了本
人……
本人藉公署釐清事件，卻讓被告於開放空間
張貼處分書內容（含個人資料）……肇致本
人受人指點……
本人曾上網找尋公示資料，僅案號、偵結要
旨、姓氏……等等，並無處分書內容可任由
下載……，惟為求謹慎，爰再留言問清楚細
節……
偵結「內容」屬公示資料嗎?任意人皆可查
詢、下載??

106年
8 月 31
日

有關臺端提問事
項，因本案涉及
個案的法律解釋，
經分案由檢察官
辦理後，該署已
於8月31日逕以
電子郵件方式函
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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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資料集名稱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7月26日

法 務 部
(國際及
兩岸法律
司)

駐越南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
與駐臺北越南
經濟文化辦事
處關於民事司
法互助協定中
文版

感謝分享 感謝分享 106年7月31日

【106年7月31日】
感謝您的留言。爾後如
有意見，亦請不吝賜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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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年度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合計

102年 0 1 0 0 1

103年 1 0 4 0 5

104年 2 9 0 0 11

105年 3 8 2 10 23

106年 4 5 3 12

合計 10 23 9 10 52

截至目前為止
本部對於民間需求回應，均已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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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類別
季別

下載連
結問題

內容
有誤

品質
改善

其它
建議新增
資料集

合
計

102年 1 1

103年 1 1 1 2 5

104年 8 1 1 1 11

105年 8 3 2 4 6 23

106年第1季 １ 1 2 4

106年第2季 1 2 2 5

106年第3季 2 1 3

合計 18 6 3 10 15 52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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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1、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11點，略以
「應按開會頻率提報本部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
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開會頻率於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明
未能開放之依據，並更新預計開放資料集清單。」
規定辦理。

2、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
106年第3季開放推動成果。

-26-

說明



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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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筆第3名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

開放資料集數量排名
統計日期10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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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

第7名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

瀏覽數排名
統計日期10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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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
下載數排名
統計日期106年9月15日

第9名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



本部資料開放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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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日期 開放數量 增加數量

105/03/23 1,902項 46項
105/07/01 1,932項 30項
105/09/30 1,921項 -11項
105/12/14 2,041項 120項
106/03/27 2,174項 133項
106/06/27 2,151項 -23項
106/09/15 2,100項 -51項

本季法醫所因資料集整併下架重複資料集6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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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a.gov.tw/node/49309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預算及決算書(按年)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採購公告金額以上案件統計(按年)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2年至105年度法務部法醫鑑識新象計畫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統計年報(按年)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2年統計資料(按月)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3年統計資料(按月)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4年統計資料(按月)



本部各機關（單位）資料開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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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開放數量

機關
開放數量

上季 本季 增減 上季 本季 增減

統計處 277 277 0矯正署 558 561 3

保護司 68 68 0廉政署 379 379 0

法律事務司 63 63 0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90 191 1

資訊處 54 54 0行政執行署 136 136 0

法制司 47 47 0法醫研究所 92 29 -63

國際及兩岸司 40 40 0調查局 78 80 2

秘書處 30 30 0司法官學院 41 41 0

人事處 13 13 0最高法院檢察署 27 27 0

會計處 11 17 6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15 15 0

綜合規劃司 10 10 0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3 3 0

檢察司 9 9 0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4 4 0

政風小組 6 6 0

小計 628 634 6 小計 1,523 1,466 -57

統計日期106年9月15日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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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報告政府資料開放相關法規
函頒修訂情形(共2項)



政府資料開放相關規定函頒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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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頒
日期

機關 名稱 說明 辦理情形

106.
8.25

國家
發展
委員
會

領域資料
標準訂定
流程參考
指引

因應各機關業管涉及
統籌相關機關或地方
政府業務者，應就業
管領域建立資料標準，
爰訂定前揭指引供機
關參考並據以訂定各
領域資料標準，以提
升領域資料標準之可
用性。

本部雖非國發會指
定試辦機關，惟已
於106年9月1日函轉
各機關（單位）倘
有業管涉及統籌相
關機關或地方政府
業務者，需參考指
引建立業管領域資
料標準

國發會指定試辦機關：
以與民生相關之商工、公路監理、勞保、財稅、地政、戶政
、健保、衛福長照、防救災等重要領域優先試辦
邀請金管會、科技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參與試辦機關



政府資料開放相關規定函頒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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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
直接取得

資料可
直接取得

資料可
直接取得

結構化
資料

結構化
資料

正確之
詮釋資料

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

106年8月29日行政院函頒



政府資料開放相關規定函頒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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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
金質獎

資料開放
應用獎

資料開放
人氣獎

提升資料品質 型塑公私協力 開放高價資料

國發會直接進行評獎
含中央2級及地方政府
依資料集量體採分組評獎
另設「品質進步獎」

機關自主推薦
優質活化應用案例
提出參獎申請書及
相關說明資料

國發會直接進行評獎
開放達1年且經品質檢測
取得金標章之資料集

排除前3屆曾獲獎資料集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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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票選
20%

委員評獎 80%

服務整合 30%

應用效益 30%

未來潛力 20%

吸納民眾意見
鼓勵公民參與

組成評審小組
�學者專家
�資料社群
�民間企業

資料開放應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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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人氣獎

資料集年度瀏覽量
30%

資料集年度下載量
40%

資料集評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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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

• 第一組：中央２級、地方政府
• 各取前3名
• 第二組：中央２級、地方政府
• 各取前2名

前3名 前10名

獎勵
方式

• 第一組
第1名：主要專責人員及其主管
各記小功2次
第2名：主要專責人員及其主管
各記小功1次
第3名：主要專責人員及其主管
各記嘉獎2次

• 第二組
第1名：主要專責人員及其主管
各記小功1次
第2名：主要專責人員及其主管
各記嘉獎2次

• 進步獎：
主要專責人員及其主管各記嘉獎2次

• 第1名：
主要資料應用人員
及其主管各記小功
2次

• 第2名：
主要資料應用人員
及其主管各記小功
1次

• 第3名：
主要資料應用人員
及其主管各記嘉獎
2次

� 資料集之業務
單位專責人員
及其主管各記
小功1次

� 重複獲獎者，
最高以小功2
次為限

資料開放 金質獎
資料開放

應用獎
資料開放

人氣獎

獎勵額度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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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獎時程規劃

作業項目 時程

函請各機關開始提報參獎申請書 每年4~5月

機關提報優質資料應用案例 每年6~7月

民眾票選 每年8~9月

資料品質機器檢測 每年8~9月

評審委員評獎 每年9月

評審結果報院核定 每年10月

函請各機關依評獎結果辦理敘獎 每年11月

註：以上作業時程得視實際狀況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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